
 

滦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生活饮用水卫生许可申办流程图 

 

 

 

 

  

 

 

 

 

 

 

 

 

 

 

 

 

 

 

 

 

注：1、本行政许可依据《行政许可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制订； 

2、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许可受理决定后，3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予以许可决定； 

3、举报（咨询）电话：7101101、7189101 

申报主体提出申请，提交相关材料 

卫生监督员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决定是否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

一次告知需补正全部内容 
做出受理申请决定 做出不予受理决定 

材料补正完全，做出受理决定 出具不予受理决定书 

卫生监督员依规定进行现场审核，

依据现场审核情况拟做出是否予

以许可决定 

许可事项直接关系到他人重大利

益需举行听证的，听取申请人、利

害关系人申辩后拟做出听证决定 

举行听证 

卫生监督员将材料审查、现场审查结果

及拟许可决定报请机关负责人审查 

卫生监督员将听证结果 

报请机关负责人审查 

机关负责人依据材料审查、现场审查结果、听证结果及卫生监督员拟拟许可决定，做出是否予以许可决定 

机关负责人做出准予许可决定，卫生监督员

制作《行政许可决定书》及《卫生许可证》

并送达当事人，同时将相关材料归档保存 

机关负责人做出不予许可决定，卫生监督

员制作《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送达当事

人，并告知当事人申请行政救济途径 

将当事人申请结果通过政务公开栏公开 


